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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不承担责任。 

（三）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

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六）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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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向 

丁彦辉先生发行股份构成管理层收购所涉及的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 01-608号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丁彦辉先生发行股份

构成管理层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0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均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人。 

（一）基本概况 

名称：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比森）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证券代码：300389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 座

18、19、20层 

法定代表人：丁彦辉 

注册资本：31899.417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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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1-08-23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LED电子显示

屏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销售（以上不含禁止、限制项目）；电

子设备及自产产品的安装、维护、技术咨询、租赁及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节能项目设计、技术咨询与服务；会务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

可经营项目是：LED 电子显示屏的生产加工；广告发布.（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

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深圳市艾比森实业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8 月 23 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丁彦辉、邓江波、任永红共同发

起设立的有限公司。艾比森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现持

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31127582R 的营业执照。 

经过历年的派送红股、配售新股、转增股本及增发新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艾比森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318,994,173 股，注册资本为 318,994,173.00 

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艾比森前十大股东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本性质 

1 丁彦辉 82,507,669 25.8600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通股 

2 任永红 61,348,491 19.2300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通股 

3 邓江波 61,300,544 19.2200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通股 

4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5,425,100 1.7000 A 股流通股 

5 周军 2,864,466 0.9000 A 股流通股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435,488 0.4500 A 股流通股 

7 颜建红 768,212 0.2400 A 股流通股 

8 陈志峰 741,368 0.2300 A 股流通股 

9 张美兰 700,000 0.2200 A 股流通股 

10 李文 523,843 0.1600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通股 

 合计 217,615,181 6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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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主要业务 

艾比森主要业务为 LED全彩显示屏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 LED全彩显示屏

产品涉及小间距屏、租赁屏、舞台创意屏、户外大屏、球场屏等，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广告传媒、地产、交通运输、舞台演艺、广播电视、体育场馆、安防监控、指挥

调度等领域。 

艾比森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至真 LED显示应用与服务提供商”，目前

拥有广告显示设备产品线、舞台显示设备产品线、商业显示设备产品线、数据可视

化设备产品线和会议屏产品线五条完整的产品线、完善的全球营销和服务网络、领

先的技术储备、高端的品牌形象及良好的行业口碑。 

（四）近三年来企业的资产、负债、权益状况和经营业绩 

艾比森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0,890.21 60,503.63 41,270.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5.40 10,158.2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7,340.45 60,931.69 43,142.80 

应收款项融资   2,337.76 

预付款项 1,907.63 1,737.37 2,677.14 

其他应收款 718.94 1,100.86 1,626.98 

存货 37,001.18 34,942.41 43,653.49 

合同资产  0.00 1,895.84 

其他流动资产 1,868.08 7,474.77 537.32 

流动资产合计 149,726.48 166,806.12 147,299.7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4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96.72 2,145.4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6,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10,828.69 10,260.33 9,691.97 

固定资产 39,668.50 34,773.69 35,839.21 

在建工程 6.07 1,757.94 90.05 

无形资产 3,506.67 3,865.90 4,111.93 

长期待摊费用 2,777.90 2,302.75 1,470.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52.51 1,626.81 5,178.4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3.10 499.56 269.62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813.45 57,183.70 64,797.31 

资产总计 211,539.93 223,989.82 212,097.03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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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票据 26,348.67 26,127.04 21,514.23 

应付账款 37,215.49 44,764.88 44,261.06 

预收款项 10,327.00 15,802.39 0.00 

合同负债  0.00 14,800.09 

应付职工薪酬 4,523.34 5,213.02 6,276.13 

应交税费 2,714.79 1,365.84 768.52 

其他应付款 2,629.24 2,226.57 2,713.66 

其他流动负债  0.00 864.83 

流动负债合计 83,758.52 95,499.75 91,265.92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0.00 764.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00 58.90 65.79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债 554.47 791.10 1,022.37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9.47 850.00 1,852.34 

负债合计 84,367.99 96,349.75 93,118.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1,987.19 31,980.23 31,899.42 

资本公积金 9,473.85 9,186.45 8,518.53 

减：库存股 1,604.83 6,118.69 5,999.44 

其它综合收益 110.60 -36.27 -897.59 

专项储备  0.00 0.00 

盈余公积金 10,051.75 10,710.66 10,710.66 

未分配利润 77,055.32 82,179.79 75,06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073.88 127,902.17 119,296.42 

少数股东权益 98.06 -262.09 -317.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171.94 127,640.07 118,978.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1,539.93 223,989.82 212,097.03 

 

艾比森近三年损益表【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98,673.14 218,056.71 164,211.47 

减：营业成本 122,879.03 148,840.32 120,909.2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70.25 1,641.04 639.35 

销售费用 27,326.22 32,132.88 30,454.69 

管理费用 11,818.45 12,932.71 11,497.70 

研发费用 8,920.12 9,560.76 8,420.03 

财务费用 -2,786.87 -989.68 388.17 

加：其他收益 1,079.94 1,755.93 2,142.81 

投资净收益 148.46 191.23 432.27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15.60 42.86 

资产减值损失 3,002.09 -895.16 -2,1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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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信用减值损失  -2,554.85 -3,184.84 

资产处置收益  -5.72 21.99 

营业利润 27,372.24 12,445.70 -10,791.58 

加：营业外收入 23.49 165.89 225.21 

减：营业外支出 65.86 168.09 147.08 

利润总额 27,329.87 12,443.50 -10,713.45 

减：所得税 3,809.07 2,078.20 -3,542.95 

净利润 23,520.80 10,365.30 -7,170.50 

减：少数股东损益 -541.69 -360.16 -55.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062.48 10,725.45 -7,114.94 

 

艾比森近三年资产负债表【母公司口径】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2,192.69 39,221.26 21,681.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10,038.2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711.46 60,196.26 38,869.41 

应收票据 484.85 1,443.10 473.92 

应收账款 66,226.60 58,753.16 38,395.49 

应收款项融资  0.00 2,009.43 

预付款项 1,316.01 869.70 2,431.61 

其他应收款(合计) 830.69 827.10 2,496.62 

应收利息 16.15 24.14 0.00 

其他应收款 814.54 802.96 2,496.6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5,222.21 24,218.91 29,322.21 

合同资产  0.00 1,606.26 

其他流动资产 1,324.21 6,605.42 44.63 

流动资产合计 137,597.28 131,938.65 108,500.2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4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96.72 2,145.4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6,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7,010.34 30,677.34 30,677.34 

投资性房地产 10,828.69 10,260.33 9,691.97 

固定资产 16,632.35 11,264.19 10,229.96 

在建工程 6.07 0.00 0.00 

无形资产 883.83 891.52 1,054.29 

长期待摊费用 1,670.23 1,243.28 635.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9.35 1,249.02 3,489.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9.67 2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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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620.86 57,932.08 64,189.42 

资产总计 198,218.14 189,870.73 172,689.6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0.00 67.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3,544.68 61,408.05 49,024.17 

应付票据  25,817.44 20,857.78 

应付账款  35,590.61 28,166.40 

预收款项 3,570.73 5,077.84 0.00 

合同负债  0.00 5,668.86 

应付职工薪酬 3,111.48 3,383.63 4,653.23 

应交税费 2,130.61 337.31 403.26 

其他应付款(合计) 4,609.89 2,177.75 2,578.02 

其他应付款  2,177.75 2,578.02 

其他流动负债  0.00 694.12 

流动负债合计 76,967.39 72,384.57 63,089.06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0.00 724.5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00 55.00 60.74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债 39.10 0.00 15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10 55.00 935.23 

负债合计 77,061.49 72,439.57 64,024.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1,987.19 31,980.23 31,899.42 

资本公积金 9,698.20 9,410.81 8,742.88 

减：库存股 1,604.83 6,118.69 5,999.44 

其它综合收益  -546.78 -505.40 

盈余公积金 10,051.75 10,710.66 10,710.66 

未分配利润 71,024.33 71,994.94 63,817.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156.65 117,431.16 108,665.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8,218.14 189,870.73 172,689.65 

 

艾比森近三年损益表【母公司口径】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06,146.99 209,903.12 150,638.61 

减：营业成本 155,127.75 166,776.33 124,621.88 

营业税金及附加 899.75 1,251.46 329.27 

销售费用 16,483.57 21,719.18 23,591.58 

管理费用 5,994.91 6,812.01 6,901.25 

研发费用 6,760.90 7,242.56 6,042.90 

财务费用 -2,721.32 -1,128.38 879.32 

加：其他收益 938.89 1,599.11 1,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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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净收益 144.20 191.33 432.27 

资产减值损失 849.63 -1,303.47 -710.90 

信用减值损失  -1,163.38 -361.32 

资产处置收益  381.14 -2.59 

营业利润 23,834.90 6,934.68 -10,487.70 

加：营业外收入 8.10 49.28 173.20 

减：营业外支出 8.43 24.92 64.90 

利润总额 23,834.57 6,959.04 -10,379.40 

减：所得税 2,928.88 370.00 -2,201.70 

净利润 20,905.69 6,589.05 -8,177.70 

 

2018年、2019年、2020年会计报表经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大华审字[2019]004392号”、“大华审字[2020]003836

号”、“大华审字[2021]006867号”审计报告。 

（五）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委托人外，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包括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 2021年 3月 5日《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码：2021-021）、《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码：2021-026），艾比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丁彦辉先生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彦辉先生现为公司董事长，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艾比森本次向丁彦辉先生发行股票构成管理层收

购，需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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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评估对象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72,689.65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64,024.30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08,665.35万元。 

评估范围内各类资产账面价值见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08,500.23 

非流动资产 64,189.4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45.4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0,677.34 

投资性房地产 9,691.97 

固定资产 10,229.96 

无形资产 1,054.29 

长期待摊费用 635.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89.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94 

资产总计 172,689.65 

流动负债 63,089.06 

非流动负债 935.23 

负债合计 64,024.30 

所有者权益 108,665.35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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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一）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 

（二）按照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资产评估应对的经济行为实现日接近的原则，

由委托人确定评估基准日。 

（三）本次资产评估的工作中，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参数的选取、评估价值

的确定等，均以评估基准日企业的财务报表、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本

报告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码：2021-021）、《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码：2021-026）。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 10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于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7年 2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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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通过)； 

6、《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号）； 

7、其他法律法规。 

（三）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 36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9、《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1、《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2、《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中评协

﹝2018﹞44号）。 

（四） 权属依据 

与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五） 取价依据 

1、评估基准日银行贷款利率； 

2、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3、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参数资料； 

4、WIND资讯系统提供的相关行业统计数据； 

5、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它评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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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

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

方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

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

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

产评估基本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市场法。评估方法选择采用理由如下：根据评估

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确定评估方法。 

艾比森是一家 A 股上市公司，存在足够交易量和交易频率、且能提供持续报

价的公开活跃市场，其股票价格能直接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适

用于市场法。因此，确定市场法为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针对被评估单位账面反映的资产和负债，通常是从重置的角度反

映企业各项资产、负债的现行价值，无法反映被评估单位的整体盈利能力和市场价

值，因此本次评估不适用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的适用前提是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可以合理预期和计量。本次评

估不采用收益法的原因如下：艾比森作为 A 股上市公司，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将构

成业绩预测，进而可能对外部投资者及市场产生误导，为避免因预测数据影响投资

者的独立决策，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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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法 

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每股股权价格×总股本 

 =流通股股权价格×流通股数量+ 

限制流通股权价格×限售流通股数量 

1、流通股股权价格 

由于艾比森为 A 股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股票价格为公开市场上正常交易价格，

因此每股价格计算时参考《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采用在评估基准日

前 30 个交易日的均价的算术平均价与评估基准日每股净资产孰高者。评估基准

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均价的算术平均价为 11.37元，基准日每股净资产为 3.73元。

流通股的股票价格确定为 11.37元。 

2、限制流通股权价格 

完全流通股权与存在一定期限限制流通股权相比两者之间差异仅为一个可流

通的时间限制，如果限制流通股股东在持有限制流通股股权的同时还拥有一个与

限制期限长度相同的股票卖期权并且限制期期满后执行价格与现实股票转让价格

一致，则可以认为上述持有限制流通股权加一个期权的效果与持有现实完全流通

的股权的效果是相当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限制流通股实际上相当于股东放弃了

一个卖期权，因此该卖期权价值代表限制流通股价值与完全流通股价值之间的差

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估算一个时间长度与限制股权限制期相同，并且

期满后执行价格与现实股价相同的卖期权的价值来估算由现实完全流通到存在一

定期限限制流通股权之间的价值差异以估算缺少流通折扣率。 

本次采用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通过估算欧式看跌期权的价值来估

算： 

欧式看跌期权价值 P0 = Xe
-rTN(–d2)–SN(–d1) 

其中，P0：欧式看跌期权的价值； 

X：为期权执行价，也就是限制期满后的可以卖出的价格； 

S：现实股权价格，即基准日交易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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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连续复利计算的无风险收益率；（本次选取评估基准日尚未到期并

且债券期限在 5年以上的国债到期收益率 3.75%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q：连续复利计算的股票股息率； 

T：期权限制时间（本次评估按一般股票锁定期剩余年限确定期权限制

时间）； 

e
-rT代表连续复利下的现值系数； 

N(-d1) 和 N(-d2)分别表示在标准正态分布下，变量小于 d1和 d2时的累计概

率。d1和 d2的取值如下： 

d1 =  

d2 =  = d1–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选取艾比森、利亚德、洲明科技等3家可比公司来计算流

动性折扣并选取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流动性折扣。 

根据基准日时的连续复利计算的无风险收益率3.75%，期权限制时间为3年， 

代入上述公式，计算流动性折扣为28.83%。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1.37×163,876,243+11.37 ×（1-28.83%）×155,117,930 

=3,118,491,700.00 （元人民币，百位取整）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委托，评估人员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对纳入评估范

围内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了解，查阅了艾比森最近几年度报告，与管理层作

了必要的沟通，完成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

的具体情况，采用市场法对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

了评定估算。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评估准备、现场清查核实、评定估算、

评估汇总及提交报告等，具体评估过程如下： 

T
TrXS

σ
σ )2/()/ln( 2++

T
TrXS

σ
σ )2/()/ln( 2−+

Tσ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丁彦辉先生发行股份构成管理层 

收购所涉及的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内大街 6 号枫桦豪景 A 座 

电话：010-83557569  传真：010-83543089  E-mail：bfys@ien.com.cn  邮编：100053 

17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由我事务所业务负责人与委托人代表商谈明确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

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

准日；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及方式；委托人与资产评估师工作配

合和协助等其他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二）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我事务所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

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并由评估机构决定承接该评估业务。 

（三）编制评估计划 

我事务所承接该评估业务后，立即组织资产评估师编制了评估计划。评估计划

包括评估的具体步骤、时间进度、人员安排和技术方案等内容。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我们对评估对象进行了适当的现场调查。包括： 

资产评估师通过询问、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

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五）收集评估资料 

我们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评估资料，并根据评估业务需要和评估业务

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变化及时补充收集评估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方获取

的资料； 

查询记录、询价结果等形式； 

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

整理形成的资料。 

（六）评定估算 

1、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收

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2、当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

形成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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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 

（七）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资产评估报告初稿。我事务所内部对评估报告初稿

和工作底稿进行三级审核后，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

沟通。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对评估结论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然后重

新按我事务所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审核后，向委托人提

交正式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由于企业所处运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着的影响资产价值的种种因素，

必须建立一些假设以便资产评估师对资产进行价值判断，充分支持我们所得出的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是建立在以下前提和假设条件下的： 

（一）一般假设 

1、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定被评估企业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

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2、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

本的前提假设。 

3、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

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

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做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

开买卖为基础。 

（二）特殊假设 

1、 假设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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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

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 

3、 假设国家有关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对企业重大不利

影响。 

 

十、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进行了评

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评估结论如下： 

评估基准日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72,689.6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4,024.30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08,665.35万

元，合并口径下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9,296.42万元。 

经市场法评估，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11,849.17 万元，较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额为 203,183.82 万元，增值率为

186.98%；较合并口径下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2,552.75 万元，增值率为

161.41%。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对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 

（一）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1、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系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之间发生的重大事项； 

2、在评估基准日后，当被评估资产因不可抗力而发生拆除、毁损、灭失，往

来账款产生坏账等影响资产价值的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评估结论； 

3、发生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在本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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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 

（二）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1、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遵循了有关的法律、

法规和的规定。我事务所及所有参加评估的人员与委托人及有关当事人之间无任

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始终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2、本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企业经营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及相关材料由委

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提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承担相关

的法律责任，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

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了资产评估的执业

范围，因此评估机构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3、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殊

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

担相关责任。 

4、155,117,930 股限售股系董、监、高持有的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计算限售期时，评估人

员采用了 3 年的限售期。如果实际限售期超出 3 年，可能会对评估结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 

5、评估报告附件与报告正文配套使用方为有效。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由评估报告载明

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本事务所不对报告使用者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

外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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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一) 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二) 被评估单位审计报告； 

(三)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四)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五) 签名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六) 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七) 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八) 资产评估师登记卡； 


	声  明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二、评估目的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四、价值类型
	五、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二） 法律法规依据
	（三） 评估准则依据
	（四） 权属依据
	（五） 取价依据
	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二） 市场法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九、评估假设
	十、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